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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公務使用大陸廠牌手機相關事宜討論會議會

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年3月15日(星期一)上午10時 

會議地點：科技大樓1302會議室(臺北市和平東路2段106號13樓) 

主持人：郭司長伯臣                       紀錄：林鉦烜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附件一）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討論事項： 

案由一、為因應大陸廠牌資通訊產品管制作業，學校公務性資安、機敏業務範圍，

提請討論。 

決定： 

一、有關各公務機關使用資通訊產品相關原則（如附件二）中所指公務事務及公

務環境，針對公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訂定原則如下： 

(一)考量公務及機敏業務範圍，公務事務主要指管理校務行政等相關事務，如

全校教職員生個人資料、學生成績、學習歷程之處理與利用等相關行為之

事務，以及處理其他依法令有保密義務之公務資料，如已核列為密等級以

上之公文、學生輔導資料、採購過程應予保密資料等。 

(二)公務環境指處理涉公務及機敏業務範圍之公務事務，其作業所需之資通訊

產品（含軟體、硬體及服務）及學校內部網路等。 

二、公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涉公務及機敏業務範圍之資通系統除採向上集中管

理，應落實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附表十資通系統防護基準相關要求，

包含存取控制採最小權限原則，避免一般使用者取得非業務所必需資料。 

三、為避免公務及機敏資料遭不當竊取，學校教職員辦理涉公務及機敏業務範圍

之公務事務，應使用學校配發之公務設備，不宜以個人資通訊設備（含手

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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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教職員使用個人手機，應強化設備安全性設定，落實定期更新及提升人

員安全意識，以維資通安全，避免個人權益受損。 

五、有關行政院函請各公務機關（含公立學校）擴大盤點及汰換大陸廠牌資通訊

產品（含軟體、硬體及服務）作業，調查管制範圍為公務資通訊產品，非私

人設備。 

案由二、學校教職員處理公務性資安、機敏業務用手機配發事宜，提請討論。 

決定： 

一、針對公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涉公務及機敏業務範圍之公務事務，且確

有使用個人手機處理之必要者，可優先配發公務手機，並依公務用資通訊設

備採購流程辦理，經費需求納入上級機關資訊設備經費編列考量。 

二、各學校應配合行政院所訂時程，於110年底前完成汰換所使用或採購大陸廠

牌公務手機，大陸廠牌認定如有疑慮，可請行政院資通安全處及經濟部協

助。另公務使用手機廠牌之選擇，建議評估以共同供應契約方式提供學校採

購參考。 

三、學校如有採用行動設備辦理公務事務之情形，應妥善訂定相關管理規範，以

落實安全管理。 

參、 散會：中午12時 

肆、 附件 

一、 簽到表 

二、 各公務機關使用資通訊產品(含軟體、硬體及服務)相關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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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各公務機關使用資通訊產品(含軟體、硬體及服務)相關原則 

 

依行政院秘書長109年12月18日院臺護長字第1090201804A號函，重申「各公務機關

使用資通訊產品(含軟體、硬體及服務)相關原則」如下： 

一、公務用之資通訊產品不得使用大陸廠牌，且不得安裝非公務用軟體。 

二、個人資通訊設備原則不得處理公務事務，亦不得與公務環境介接。 

三、各機關應就已使用或採購之大陸廠牌資通訊產品列冊管理，且不得與公務環境

介接。 


